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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义，共益债务就是因共同利益而发生的债务。所谓的共同

利益，是指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共益债务的范围包括： 

（1）因管理人（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

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比如，樱花公司与荷花公司签订

了一份销售合同，荷花公司销售给樱花公司7吨树叶，价款

为777元，并约定只有在货款结清后，该批树叶的所有权才能

转移给樱花公司。荷花公司将7吨树叶运抵樱花公司后，樱花

公司并未支付相应货款。后来，法院受理了樱花公司的破产

申请。于是，摆在樱花公司面前的两条路是：要么支付777元

的货款，7吨树叶作为破产财产；要么让荷花公司将7吨树叶

再运回去。樱花公司权衡再三之后，决定选择前者，那么

其777元的货款就属于共益债务。 （2）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

理所产生的债务。比如，法院受理了菊花公司的破产申请后

，菊花公司的A车床便闲置下来了。某日下起了大雨，由于

厂房属于豆腐渣工程，厂房很快就破了个大窟窿，并将A车

床给淋湿了。此时，菊花公司的邻居杏花公司的一名员工恰

巧在此经过，并将该情况报告给了杏花公司的老板花杏。花

杏这个人比较乐于助人，于是马上派人将A车床运到杏花公

司并予以修理。为此杏花公司共花费4321元，那么这4321元

就属于共益债务。 （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法院受理了兰花公司的破产申请后，兰花公司的一名员工在

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但他并没有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而



是交给了兰花公司，后来失主便找兰花公司要这一分钱。那

么这一分钱就属于共益债务。 （4）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

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需要注意的是，它与破产企业所欠的正常经营时产生的职工

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是不一样的。 （5）管理人（相关

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注意这里有一个前

提：执行职务。 （6）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注意与（5）的区别，（5）是因人而产生的损害，而（6）则

是因物而产生的损害。 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

务人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后，其剩余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共

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10.债权人会议。能够参加债权人

会议的不仅仅包括债权人，还包括职工和工会的代表。债权

人会议的主持人是债权人会议主席（首次债权人会议除外）

，但他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

的债权人中指定。 那么债权人会议在什么时候召开呢？这分

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首次会议，另一种情况是非首次会议

。首次会议是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召开，由人

民法院召集并主持。非首次会议是在如下四种情况之一出现

时召开：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管理人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提议召开；≥债权总额×1/4的债权人提议召开。 并不是所有

的债权人都有表决权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包括：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人民法院临时确定债权额的债权人；债权人

的代理人。没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包括：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

人（人民法院临时确定债权额的债权人除外）；未放弃优先

受偿权利的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仅限

于和解协议和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其它事项还是享有表决



权的）。 下面说一下债权人会议的议事规则。该议事规则比

较复杂，首先要看有哪些债权人有表决权，然后再看有表决

权的债权人中有多少人出席了债权人会议，而债权人会议的

决议是需要这些人的过半数（不包括半数）通过的，这是人

的标准。再看债的标准，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还需要占全部无

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2以上（包括1/2）的债权人通过。上述

两个条件是需要同时满足的。另外还有两个特殊情况的决议

：重整计划与和解协议，这将在下面的专门讲述中予以总结

。 债权人会议的精英组织是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委员会中

应当有1名职工代表或工会代表（注意：不是至少1名）。债

权人委员会成员≤9人。 11.破产债权申报期限。人民法院受

理破产申请公告→（M）破产债权申报完毕，其中M≥30日

（注意：不是1个月）且M≤3个月（注意：不是90日）。顺

便说一句，债权人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由

于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所以债权人在这个

时候申报破产债权是要吃些亏的。 12.重整。重整是为了避免

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一项补救措施。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

申请前，债务人、债权人均可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在人

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只有债务人或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

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才可以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 重整

计划草案是由债务人（管理人）制定的，债务人（管理人）

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6个月内，同时向人民

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

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期3个月）。 重整计划草案的表

决是通过分组表决的方式进行的，共分四组：对债务人的特

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和职工个人相关的一系列债权；



债务人所欠税款；普通债权。根据上述划分标准，将不同的

债权所对应的人分成四个组，分组讨论重整计划草案。如果

该草案获得出席该组会议的人过半数通过（不包括半数），

并且其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全部债权额的2/3以上（包括2/3）

，重整计划草案在该组即或通过。如果有部分表决组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那么可以进行协商，并且可以再表决一次。

如果协商（再表决一次）之后仍有表决组死活不同意重整计

划草案，那也没关系，债务人（管理人）照样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因此，重整计划草案是否通过的最

终决定权是在人民法院。 重整计划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就成

为正式的重整计划，就可以开始执行了。重整计划的执行人

是债务人，而监督人则是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

，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13.

和解。和解与重整的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避免债务人进行

破产清算的一项补救措施。但和解的“动静”与重整相比，

要相对小一些。 和解申请只能由债务人提出，既可以在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提出，也可以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提出。 和解协议通过的第一关是债权

人会议，两个标准：人的标准和债的标准。人的标准：出席

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不包括半数）同意

。债的标准：代表的债权额占全部无财产担保债权额的2/3以

上（包括2/3）的债权人同意。和解通过第一关之后，还须过

第二关：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协议须获得人民

法院的认可。当然，如果和解协议连第一关都未通过，那么

该和解协议也就作废了。 和解协议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

连带债务人无效。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效力。 14.破产财产分



配顺序。将破产财产这个“蛋糕”确定好了之后，接下来就

是这块“蛋糕”怎么“吃”的问题了。 首先，从这个“蛋糕

”中切出“一块”来清偿设定财产担保的债权。 然后，这个

“蛋糕”要再切出“一块”来清偿破产费用。 再然后，从“

蛋糕”中切出“一块”来清偿共益债务。 对于剩下的“蛋糕

”，先让破产企业的职工来“吃”，包括欠职工的工资、医

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补偿金，还包括划入职工个人

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职工“吃”完了

之后，该轮到国家来“吃”了，包括除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之外的其它社会保险费用

以及所欠税款。 等职工、国家都“吃”完了，这才轮到普通

破产债权人来“吃”。但在一般情况下，留给普通破产债权

人的“蛋糕”已经很少很少了。 “蛋糕”不足以“切分”同

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切分”。 15.破产宣告期限

。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破产→（≤5日）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

；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破产→（≤10日）通知已知债权人并

予以公告。 16.破产程序终结期限。人民法院收到管理人终结

破产程序的请求→（≤15日）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终结破产程

序的裁定→（≤10日）管理人向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办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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